2011届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离校通知单
姓名         学号         所在学院        类别        
您现已完成学业，请办理以下离校手续后凭此单到各学院研究生办公室领取学位证书。按照顺序盖章，最后一项为研究生部。
1. 图书馆办理缴还图书手续。

2. 财务处办理经费、学费审核手续。

3. 学院资料室办理缴还图书手续。

4. 研究生部办理归还研究生证、校徽等手续（随园校区：18号楼106；仙林校区：笃学楼310）。
	图书馆

（盖章）
随园图书馆一楼总服务台 

紫金图书馆一楼总服务台

敬文图书馆二楼流通服务台
	财务处

（盖章）

	学院资料室

（盖章）（数、物、化、计、生、地、公、商等八学院可以不盖此章）
	研究生部

（盖章）


